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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丰政办发〔2016〕44号 

 

 

 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 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丰台区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15-2017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6年 12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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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“推进学前教

育改革发展”的精神，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

前教育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0〕41 号），依据《教育部 国家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

划的意见》（教基二〔2014〕9 号），按照《北京市第二期学前教

育三年行动计划（2015-2017年）》（京政办发〔2015〕31号）的

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丰台区学前教育健康持续发展，特制定本计

划。 

一、发展现状 

丰台区高度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，不断扩充学位，加大投入

改善硬件条件，努力提高学前教育质量。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

动计划实施结束后，我区共有各类型独立幼儿园 134所，其中教

育部门办园 27所，非教育部门公办性质幼儿园 55所，民办园 52

所。辖区内现有市级示范园 12所，区级示范园 29所，一级一类

幼儿园 49所，市级早期教育示范基地 37处。全区在园儿童 40401

人，其中本市户籍儿童 28022人。全区幼儿园教职工 6160人，专

任教师 3350人，97%的园长与 80%的专任教师达到大专以上学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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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，市区两级财政累计投入学前

教育经费 3亿余元，新增幼儿园 37所（其中独立园 26所，分园

11处），改扩建幼儿园 51所，三年总计扩充入园学位 10434个，

幼儿园整体办园条件得到改善，保教水平逐年提高。 

丰台区学前教育虽有大幅度提升和发展，但仍然存在着区域

内园所发展不均衡和优质园学位供给严重不足等尖锐问题。据测

算，我区教办园平均生均成本为 26934元，远高于非教育部门公

办园和民办园的生均水平。现有成本分担机制与公办园收费政策

的矛盾，也造成区域内非教育部门公办园与民办园的办园积极性

下降。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，城市规划改变，丰台区作为城

中心人口主要疏散地，未来三年区域内学前教育发展将会面临诸

多严峻问题： 

一是学前教育资源总量不足，优质学位过度缺乏，局部热点

地区学前教育规划严重不足，户籍儿童“入好园”需求得不到根

本解决；二是非教育部门公办园办园积极性下降，园所数量呈递

减趋势；三是民办园缺乏激励机制，举办者办普惠性民办园意愿

不高，普惠性学位不足；四是无证办园现象突出，存在较大安全

隐患。 

二、主要目标 

坚持“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保证基本、公益普惠”的原则，

以解决区内适龄儿童“入园难”问题为重点，在继续扩充资源的

基础上，继续发展公办园，加大支持民办园，大力支持普惠性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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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园发展，加快社区办园点建设，形成“以优质园为引领，公办

园与普惠性民办园为主体，公办民办共同发展”的学前教育服务

体系,努力为适龄儿童提供优质普惠的学前教育。 

1.全面普及学前教育。多措并举，大力扩充学位，2015-2017

年通过增加学前教育学位数量，实现全区户籍儿童学前三年学位

供给全覆盖，入园率保持在 95%以上。努力满足常住适龄儿童入

园需求，进一步解决局部地区入园难问题。 

2.加强学前资源配置。加大重点及热点地区的资源配置，依

据《关于加强居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意见》，加强小

区配套园的使用与管理，新建园办成公办性质园或普惠性民办园，

保证小区内户籍适龄儿童优先入园。 

3.努力提升区域内学前教育品质。加强学前教育管理，提升

优质园比例，全力提升非教育部门公办园、普惠性民办园的办园

水平，促进全区各类型园所共同发展。 

三、重点项目与措施 

（一）实施学位新增项目，努力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总量 

1.在区政府统筹协调下，根据区域城市规划，协调国土、规

划、建设等主管部门加强小区配套园的规划建设与接收管理，在

回迁区、棚户改造区等新建居住区以新建、接收小区配套的方式，

新增 4所幼儿园，满足当地百姓就近入园需求。 

2.在马家堡、三环新城、方庄等中心城区，以教育部门办园

为依托，借助以租代建的方式，建设 5所社区学前教育服务中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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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扩大优质学位数量。 

3.采用政府购买服务、减免租金等方式调动引导各类社会力

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，批准设立 5-7所民办幼儿园。 

4.挖潜改造 16 所非教育部门公办园，鼓励园所扩班扩招增

加学位。 

（二）实施优质资源辐射项目，支持教育部门办园持续发展 

1.积极探索不同办园体制，采用“名园+分园”、“名园+民园”

等多种形式将新建、接收小区配套的 4所幼儿园全部委托教育部

门办园中的市级示范园进行管理，逐步扩大教育部门办园的优质

资源辐射范围。 

2.探索在入园矛盾突出地区的教育部门办园、新建的社区学

前教育服务中心进行学制改革，试点两年制（招收 4-6岁适龄幼

儿的全日制）、半日制（招收 3-6岁适龄幼儿的半日班），多种形

式结合促使更多幼儿享受优质普惠教育资源。 

3.加大对于教育部门办园科研项目的投入力度，支持优质园

所开展课题研究。 

（三）实施扶持保障项目，助推非教育部门公办园发展 

1.积极落实非教育部门公办园生均定额补助经费；加大对其

条件改善的投入力度，对部分运行良好的部门办园实施修缮改造。 

2.加强政府引导，鼓励非教育部门公办园主动承担社会责任，

统筹富余资源优先招收本区户籍幼儿。结合户籍幼儿收托情况，

在市级生均补助 3600元的基础上拨付一定的区级生均补助经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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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施民办教育发展项目，鼓励社会力量办园 

1.结合市级政策，根据收费标准、考核结果等多方面因素，

认定一批普惠性民办园。根据园所招收的户籍幼儿人数给予奖补

经费。  

2.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促进租用教委房产的民办园开

设普惠班。根据普惠班中招收户籍幼儿情况，给予每招收一名户

籍幼儿减免一定的房租优惠。 

3.加大民办园的业务指导力度。对经过认定的普惠性民办园

实施优先帮扶、优先验收、优先升级类的“三优先”发展扶植政

策，提高民办园的办园质量。 

4.发挥政策与资金导向作用，调动民办园中的普惠班、普惠

性民办园优先招收户籍幼儿，协调招生热点区域的普惠性民办园、

普惠班配合公办园统一推进招生，缓解区域性入园矛盾。 

（五）实施无证幼儿园分类治理项目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

1.按照“审批一批、规范一批、取缔一批”的思路，根据属

地管理原则，探索由属地对具备条件的无证园进行确认将其设立

为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，教育部门负责对其进行业务指导，逐步

减少无证办园，解决适龄儿童的看护困难。 

2.探索对设有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的街乡镇给予一定额度

的管理专项经费，逐步规范社区办园点的管理。 

（六）实施队伍培养项目，提高干部教师专业化水平 

1.依据《北京市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》，严格准入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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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渠道多方面满足幼儿园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。探索以劳务派遣

的方式解决教育部门办园中保育员、厨工的用人需求。 

2.抓实教师职后培养，完善继续教育机制，利用现代化网络

等多种形式开展菜单式分层全员性培训。 

3.实施名师工程，加大市区级骨干教师的选拔与培养力度，

三年内培养 1-2名北京市特级教师。 

4.加强教研指导力度，完善“创新杯”、“青蓝杯”等杯赛活

动，引领教师更新教育理念,提升教育实践能力。 

（七）实施质量提升项目，推动各类型园所共同发展  

1.贯彻落实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《3-6 岁儿童学

习与发展指南》，以儿童发展为本，以游戏为基本活动，扎实开展

五大领域课程研究与实践。 

2.依托区域教育集群建设，加大对非教育部门公办园、普惠

性民办园的扶持力度，整体带动区域各类型园所的共同发展。 

3.加强级类视导力度，鼓励支持不同类型园所上级上类，三

年内增加 5所市级示范园，3所区级示范园，5所一级一类园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政府主导，履行政府职责 

坚持政府主导，健全政府统筹、教育部门主管、有关部门分

工负责的学前教育管理机制，落实区级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，

统筹管理、加大投入、合理规划，明确和落实各级政府及有关部

门对学前教育的管理职责，定期通报工作推进情况，统筹协调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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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推进中面临的问题，加强各职能部门的联动与沟通，合力推进

学前教育健康有序发展。 

（二）加大投入力度，强化资金监管 

进一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资金投入，足额保障《丰台区第二

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（2015-2017年）》专项经费的投入，使

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占有合理比例。规

范幼儿园各项经费的管理与使用，健全财务制度，确保经费安全

高效使用。 

（三）加强教育督导，确保任务落实 

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督导制度，加强对学前教育的督政和督

学工作。区政府督导室要加强对相关部门落实职责情况进行检查，

并将各部门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。探索

引入社会监督和社会中介多元评价机制，做好各级各类幼儿园办

园质量的动态管理，推动学前教育发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 14日印发 


